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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票匯總結果

及派發末期股息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截至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北京市海淀區復興路17號國海廣場 2號樓舉行。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8,434,770,662股，當中
4,454,898,633股為內資股，111,174,235股為非上市外資股，3,868,697,794股
為H股。本公司概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條所載須
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本公司所知，除中國
建材集團有限公司（「母公司」）及其聯繫人須按《上市規則》規定放棄表決
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第7項決議案外，概無股東按《上市規則》規定須在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提呈決議案放棄投票權。於股東週年大會之日，母
公司及其聯繫人持有 3,559,722,190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總股
本約42.20%。

除上述披露者外，概無股東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的通函
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的補充通函內聲明其擬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票反對或放棄投票之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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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a)提呈
第1至6項、第7A項、第7B項及第8至11項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8,434,770,662

股；及 (b)提呈第7項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4,875,048,472股。

會議的召開符合中國公司法的要求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本公
司之執行董事及董事局主席宋志平先生主持。

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票匯總結果

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提呈第1至6項、
第7A項、第 7B項及第8至11項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8,434,770,662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的100%。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表決
贊成或反對提呈第 7項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4,875,048,472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的57.80%。

根據《上市規則》要求，股東週年大會的所有議案均按股數投票方式進行。
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I. 由於以下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數分別超過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各議案投票的股東所持
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下列議案以普通決議案通過：

1. 審 議 及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報告。

6,213,325,192 99.9723% 1,720,000 0.0277%

2. 審 議 及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監事會報告。

6,213,325,192 99.9723% 1,720,000 0.0277%

3. 審 議 及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核數師報告及本公
司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6,213,325,192 99.9723% 1,720,000 0.0277%

4. 審 議 及 批 准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利潤分配方
案及末期股息派發方案，並授權董事
會向本公司股東派發該末期股息。

6,216,479,192 99.9999% 4,00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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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5. 審議及批准授權董事會全權酌情處理
一切有關本公司派發二零一八年中期
股息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決定是否派
發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6,186,733,192 99.9999% 4,000 0.0001%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
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的國內核
數師及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任期至本
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止，並
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6,186,733,192 99.9999% 4,000 0.0001%

7. 審議及批准與中材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訂立的金
融服務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提供的存
款服務、存款服務上限及其附帶或與
之相關的所有其他事宜。

1,679,884,115 62.9387% 989,196,648 37.0613%

7A. (a) 審議並批准選舉彭建新先生為本
公司執行董事；審議並批准股東
週年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彭先生
的酬金。

6,157,795,402 99.0583% 58,536,350 0.9417%

(b) 審議並批准選舉徐衛兵女士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審議並批准股
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徐女
士的酬金。

6,140,838,482 98.7856% 75,493,270 1.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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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c) 審議並批准選舉沈雲剛先生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審議並批准股
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沈先
生的酬金。

6,145,472,482 98.8601% 70,859,270 1.1399%

(d) 審議並批准選舉范曉焱女士為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審議並批准股
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范女
士的酬金。

6,145,472,482 98.8601% 70,859,270 1.1399%

7B. (a) 審議並批准選舉李新華先生為本
公司監事；審議並批准股東週年
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李先生的酬金。

6,204,482,080 99.8144% 11,537,672 0.1856%

(b) 審議並批准選舉郭燕明先生為本
公司監事；審議並批准股東週年
大會補充通函所載的郭先生的酬金。

6,063,449,322 97.5455% 152,570,430 2.4545%

特別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II. 由於以下各議案所獲得的贊成票數分別超過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就各議案投票的股東所持
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下列議案以特別決議案通過：

8. 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
處理不超過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
已 發 行 內 資 股20%之 新 增 內 資 股 及 不
超過本決議案通過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H股20%之 新 增H股，並 授 權 董 事 會 對
本公司章程作出其認為適當之相應修
訂，以反映配發或發行股份後之新股
本架構。

5,007,922,614 80.6019% 1,205,232,339 19.3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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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贊成票 % 反對票 %

9.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在法律法規等規範
性文件規定之可發行額度範圍內一批
或分批發行債務融資工具，並授權董
事會及╱或其轉授權人處理與發行該
等債務融資工具相關的所有事宜。

6,156,549,667 99.0359% 59,933,525 0.9641%

10. 審議及批准第一份股東週年大會通函
附錄一所載建議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5,212,580,932 83.8917% 1,000,886,021 16.1083%

11. 審議及批准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函附
錄一所載建議修訂本公司的公司章程
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6,206,634,942 99.8416% 9,848,250 0.1584%

本公司之核數師天職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監票人，就
投票表決結果概要與本公司所收回的投票表決表格進行了對比。天職
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屬於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刊發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審計委聘
準則而進行審計，亦未就法律詮釋或投票資格等事宜提供任何保證或
建議。

派發末期股息

董事會現通知本公司股東派發末期股息的詳情如下：

本公司將向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的股東派付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之
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合計人民幣 843,477,066.20元（稅前），
基於截至本公告日已發行股份8,434,770,662股，每股派付人民幣0.100元（稅
前）。每股股息的最終金額將取決於在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日的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數量。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股息以人民幣計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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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內資股的股息以人民幣支付，而H股的股息則以港幣支付（通過滬
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及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
通機制（「深港通」）成為本公司H股股東除外，其股息以人民幣支付）。相
關折算匯率按股東週年大會宣派股息之日前一週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
人民幣兌換港幣匯率中間價之平均值（人民幣 0.8160元兌1.00港元）計算。

股息扣稅安排

企業所得稅

根據稅法及中國稅務監管機構的有關要求，本公司向於二零一八年六
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的所有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
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團體及組織，
將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時，須預扣10%的
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佈的《關
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

號）（「《滬港通稅收政策》」）及《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
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6]127號）（「《深港通稅收政策》」），內地企
業投資者通過滬港通及深港通投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計入其收入總額，依法計徵企業所得稅。
其中，內地居民企業連續持有H股滿12個月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依法
免徵企業所得稅。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
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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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公司根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提供的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的內地企業投資者名冊
派發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股息紅
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個人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
實施條例》、《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暫行辦法》、《滬港通稅收政策》和《深
港通稅收政策》等相關法律法規及基於本公司與中國有關稅務當局的諮詢，
本公司須為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之本公司H股個人股東（「H股個人股東」）
代扣代繳20%的個人所得稅。

根據《滬港通稅收政策》及《深港通稅收政策》，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
通及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香港聯交所上市
H股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
港通及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該
關於內地個人投資者的規定計徵個人所得稅。

據此，本公司根據中國結算提供的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
司H股股東的內地個人投資者名冊（包括內地證券投資基金）派發二零
一七年末期股息時，本公司將按照上述規定為其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
徵管問題的通知》及香港聯交所題為「有關香港居民就內地企業派發股
息的稅務安排」的函件，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份的
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
定及內地和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公司須
根據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名列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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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地址（「登記地址」）確定其居民身份。對於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
或稅務待遇及因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
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
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安排詳情如下：

• 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住所所在國與中國簽訂 10%

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低於 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
定的，本公司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如相關
H股個人股東欲申請退還多扣繳稅款，本公司可根據稅收協定代為
辦理享受有關稅收協定待遇的申請，但股東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二十六日（星期二）或該日之前向本公司呈交《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
收協定待遇管理辦法》（國稅發 [2015]60號）（「稅收協定辦法」）規定的
資料，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核批准後，本公司將協助對多扣繳稅款予
以退還。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高於 10%但低於20%股息稅
率的稅收協定的，本公司將最終按相關稅收協定實際稅率代扣代繳
個人所得稅。

• H股個人股東住所所在國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定的、
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定的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司將
最終按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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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H股個人股東的住所與登記地址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最終多扣繳的稅款，
H股個人股東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或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
務機關的指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
述期限前未能向本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定辦法的有關
規定自行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建議股東應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及處置本公司H股所涉及

的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的意見。

本公司將在香港委任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二零
一七年末期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以代支付H股股東（通過滬港通和
深港通成為本公司H股股東除外，其股息支付安排見下文）。收款代理人
將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或之前支付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支票將以平郵方式寄予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

本公司將在內地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通過登記結算
系統將已宣派的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支付予相關通過滬港通和深港通
成為本公司H股股東的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于凱軍

董事會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曹江林先生、彭建新
先生、彭壽先生及崔星太先生，非執行董事徐衛兵女士、常張利先生、
陶錚先生、陳詠新先生、沈雲剛先生及范曉焱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燕軍先生、劉劍文先生、周放生先生、錢逢勝先生及夏雪女士。

* 僅供識別


